
今日新昌
!

2016年3月15日 星期二 投稿邮箱：jinrixc@163.com 广告热线：86046188
责编：徐文英 校对：王美君新昌建管

通讯员 梁春红

近日，县建管局分组对全县 50

多家建筑施工、监理、设计企业开展

走访调研。

每到一处，走访调研组详细询

问企业 2015年发展情况和今年工

作目标、发展思路等，希望企业抢抓

发展机遇，正视困难问题，着力推进

资质晋升、人员培训、市场开拓等工

作落到实处，不断提高企业综合实

力和市场竞争力。走访调研组还向

企业征求对我县建筑业发展和县建

管局工作的意见建议。

据悉，县建管局每年组织局领

导和机关干部进企业走访调研，通

过面对面的座谈交流，真正掌握企

业的发展现状、运行情况等，着力帮

助企业解决碰到的困难与问题，不

断拉近部门与企业的距离，受到企

业的普遍肯定。

县建管局开展企业走访周活动

最近，县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党员干部和志愿服务者利用休息时间，来到七星街道上礼泉村，开展河道两

岸环境卫生大扫除活动，为“五水共治”作出应有贡献。 （通讯员 潘小海 摄）

为进一步提高建筑工地安全

文明管理水平，加强施工现场扬尘

污染控制和治理，促进城市大气环

境质量的改善，根据《浙江省建设

工程造价管理办法》（省政府令 296

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转发财

政部、安全监管总局〈企业安全生

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

知》（建质〔2012〕32号）的有关规定

以及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全省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报告的审

议意见》，现对建设工程安全文明

施工费计取规定如下：

一、调整安全文明施工费费用

组成及费率标准。在《浙江省建设工

程施工费用定额》（2010版）中安全文

明施工费（以下简称“基本费”）的基

础上增加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

创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增加费

（以下简称“创标化工地增加费”），基

本费、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和

创标化工地增加费三项费用合并

为安全文明施工费。

（一）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增加

费

1.建设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

费是指按大气污染防治和城市建

筑工地、道路扬尘的管理要求，对

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防治及治理所

需的费用。

2.建设工程扬尘污染防治费的

基本内容已经包含在基本费中，对

因扬尘管理要求提高所需增加的

费用作为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进

行计取。

（二）创标化工地增加费

1.标化工地施工费的基本内容

已经包含在基本费中，但获得国

家、省、市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工

地的，应计算创标化工地增加费。

2.招标文件中对招标工程有创

建国家、省、设区市级安全文明施

工标准化工地要求的，编制招标控

制价和投标报价时应按照相关标准

暂计创标化工地增加费，在其他项目

清单中按照暂列金额单独列项。

3.合同约定有创国家、省、设区

市级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要求

而实际未创建的，不计算创标化工地

增加费；实际创标化工地等级要求与

合同约定不符的，可按实际创标化

工地等级相应费率标准的 75%～

100%计算创标化工地增加费。

二、依法进行工程招标的项

目，招标人编制招标控制价时，应

根据工程实际，并结合现行安全文

明施工相关规范、标准等的具体要

求确定安全文明施工费的基本费

和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按本通知

中公布费率的中值或基准费率编

制，并随招标文件公布。

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不得以低

于本通知中公布费率的下限,或基

准费率的 90%竞价。

三、施工合同中对安全文明施

工费的基本费、扬尘污染防治增加

费的预付、支付计划未作约定或约

定不明的，合同工期在一年以内

的，建设单位预付费用不得低于该

费用总额的 50%；合同工期在一年

以上的(含一年)，预付费用不得低

于该费用总额的 30%，其余费用应

当按照施工进度支付。

四、建设单位在编制工程概算

时，相应费率按《浙江省建设工程

施工费用定额》（2010版）各专业工

程的综合费用费率乘系数 1.25，其

他不变。

五、各建设单位、施工企业要

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抓好

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的各项工作。

建设单位要做到安全费用计取到

位、支付到位，施工企业要做到安

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

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施

工安全。

六、《浙江省建设工程施工费

用定额》（2010版） 中各专业工程

安全文明施工费费率，以及《关于

〈浙江省建设工程施工费用定额〉

有关费用项目和费率调整的通

知》（浙建站计〔2013〕64号）中关于

“各专业工程的安全文明施工费按

相应专业费率乘系数 1.7”和“建设

工程概算费率中的综合费用费率

乘系数 1.18，其他不变”的条款停止

使用。

七、本规定自 2016年 2月 1日

起执行。在此之前已招标或已签署

施工合同的工程仍按原合同约定

条款执行。如合同约定可调整的，

2016年 2月 1日后发生的工程量

可据此调整。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财政厅
2015年12月21日

关于规范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计取的通知
建建发〔2015〕517号

建管干部参与“五水共治”

通讯员 俞 洁

近日，县建管局召开在新监理

企业座谈会。全县 15家监理企业

有关负责人参加座谈。

会议要求各监理企业落实质

量终身责任制，切实履行监理职

责，保证人员到位、监理到位；严格

控制现场过程管理，认真审查监督

施工设计、施工方案，第一时间消除

质量安全隐患；提升服务水平，讲究

诚信经营、规范竞争，维护监理企业

合法权益，促进我县监理事业健康

发展。会议还通报 2015年监理企业

与监理人员动态考核结果，部署落

实 2016年监理工作任务。各监理企

业负责人交流各自工作，并现场交

流探讨有关困难问题解决对策。

通讯员 吴伟英

近日，我县举行建设业技能

人员培训考核活动，全县 500余名

技能人员参加。

这次培训共开设木工、架子

工、抹灰工三个课程。浙江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专业教师向学员们讲

解安全生产理论知识和操作技

能，对增强技能人员的安全意识，

提高技能人员的业务水平等有着

积极意义。培训结束后，还举行现

场考试。由于参加培训人员较多，

外出培训需要耗费大量人力、财

力，县建管局积极与省市主管部

门、培训机构协商沟通，最终将

培训考核活动安排在新昌举行，

促使企业减轻负担，降低培训成

本，受到企业与参加培训人员的

称赞。

通讯员 刘优萍

近 日 ， 我 县 首 个 PPP项

目———鼓山公园破土动工。绍兴

市园林建设有限公司与杭州中艺

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组成联合

体，共同参与项目施工建设。这是

我县建筑企业承建的首个 PPP项

目，标志着新昌建筑企业综合实

力有新的提升。

绍兴市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是

我县一家园林古建、城市园林绿

化一级资质企业，曾承建南京阅

江楼、泰州望海楼等一批有影响的

工程。这次和杭州中艺生态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合作，将参与天姥阁等

工程的施工建设。据该公司有关负

责人介绍，承建 PPP项目对公司来

说是一次新的尝试，也是一次挑战，

他们将精心施工、严格管理，力争打

造精品工程、优质工程，把最完美的

作品展示给家乡人民。

通讯员 吴龙升

近日，全县各建筑工地陆续

复工。县建管局跟踪开展复工工

程安全生产大检查，有效保障建

筑工地生产安全。

检查组要求各项目部重点加

强对重大危险源、安全防护用品、

安全设施设备的检查，实现检查

全覆盖、隐患早整改；不断完善安

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安全生产工

作举措，加大人员教育培训力度，

保障工程安全和施工安全；抓实工

地环境卫生等各项工作，全力推进

国家卫生县城创建迎检工作落到

实处。从检查情况看，各建筑工地

安全生产工作总体理想。针对检

查发现的问题，检查组还现场提出

整改意见，要求各项目部限期整

改。

复工工程安全生产大检查启动

新昌建筑企业综合实力有提升

建筑业技能人员培训考核举行

在新监理企业齐聚一堂谋发展

新昌县建筑业管理局官方网站
http://jgj.zjx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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